
1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第 94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06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00分 

地      點：台南校區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台北校區行政大樓 3樓國際企業個案研討教室 

主      席：吳校長政達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      錄：邱曉君 

壹、主席致詞 
開始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貳、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及重要事項追蹤情形報告 

 
一、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93次行政會議紀錄已於108年6月4日簽奉校長核定並公告本校秘書室行政會議紀錄網

頁。 

  

前次會議提案  承辦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93次提案一、108學年度行事

曆，提請審議。 

教務處 修正後通過。 

已於 6月 18日函送教育部報部中。 

93次提案二、增訂「康寧學校

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招生獎勵

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教務處 修正後通過。 

已於 6月 20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93次臨時動議提案一、108年

教職員工暑假上班事宜，提請

審議。 

人事室 照案通過。 

已於 108 年 5 月 30 日公告於校園公告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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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項追蹤情形 

1.學術單位粉絲專頁建置及維運狀況. 

 

2.招生中心 

(1) 108學年度截至 6/17止，台南校區碩士班報名 15位，碩士在職專班報名 7位。 
(2) 配合參加各國高中畢業典禮及五專優先免試放榜及報到相關事宜。。 

(3) 108學年度台北市技藝教育課程開課相關事宜。 
(4) 五專聯合免試及 6/22(六)五專入學說明會相關事宜。 
(5) 108學年度五專續招簡章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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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單位業務報告 
1. 教務處報告 

2. 學務處報告 

3. 總務處報告 

4. 研發處報告 

5. 人事室報告 

6. 會計室報告 

7. 秘書室報告 

8.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報告 

9. 資圖中心報告 

10. 推廣教育中心報告 

11. 體育室報告 

12. 校務研究辦公室報告 

13. 高教深耕辦公室報告 

14. 創新管理學院報告 

15. 護理健康學院報告 

16. 商業資訊學院報告 

17. 通識教育中心報告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規範」，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落實校園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確保工作安全，制訂本作業規範 

二、凡本校之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均適用本作業規範。 

三、檢附旨揭作業規範(草案) 1份(如附件 1)。 

四、本案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1-1。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第 4條處理辦法第一項、第二項內容以及緊急傷

病處理流程圖。 

二、  詳細修正內容請參見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2-1、2-2、2-3。 

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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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本校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如附件 3-1、3-2、3-3。 

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3-1-1、3-2-1。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車輛通行與停放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增訂第三、「通行證(感應卡)領用規定」，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之

要點如【附件二】 

二、  修改五、「違規車輛處置」，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修正後之要點如【附件

二】 

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之一。 
 

陸、散會(10:15) 



 
  

附件 1草案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規範(草案) 

中華民國 108年 OO 月 OO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為落實校園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確保工作安全，制訂本作業規範。 

二、範圍:凡本校之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均適用本作業規範。 

三、定義: 

    (一)病媒防治：改善環境衛生、戶外環境消毒、病媒孳生源清除等。 

    (二)消毒作業:蚊子、蒼蠅、跳蚤、老鼠、蟑螂等。 

四、作業內容: 

    (一)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二)施作: 

        1.需求單位填具病媒防治申請單(表一)送經總務處環安衛中心評估施作方式。 

        2.廠商施作:應具有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病媒防治專業技術人員及病媒防治業許 

          可執照合格病媒防治廠商，並使用經許可之環境用藥。 

      3.單位自行施作:應於三天前持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申請單(表一)經總務處環安衛 

          中心核章後始可執行施作。 

    (三)施作前： 

        1.廠商、環安衛中心病媒防治施作三天前，總務處環安衛中心應上網公告 

         （表二）。 

        2.單位自行施作需經總務處環安衛中心核章，區域管理單位應轉知所轄嚴禁進入防 

          治區域並張貼病媒防治公告（表三）。 

        3.病媒防治公告必須張貼 2 張以上，於施作三天前，張貼於施作範圍出入口及佈 

          告欄。 

    (四)施作時： 

        1.病媒防治施作時，防治區域內如有人員滯留，應予以告知勸離。 

        2.廠商使用之環境用藥標示應保持完整，並由具病媒防治專業技術人員證照之領班 

          負責督導。               

    (五)病媒防治施作完畢：病媒防治施作完畢，待用藥危害消除後，病媒防治廠商方可拆 

        除「康寧大學病媒防治公告」，並由防治區域管理單位於「康寧大學病媒防治完工 

        簽收單」（表四）之簽收欄簽章。  



 
  

附件 1-1修正後通過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為落實校園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確保工作安全，制訂本作業規範。 

二、範圍:凡本校之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均適用本作業規範。 

三、定義: 

    (一)病媒防治：改善環境衛生、戶內外環境消毒、病媒孳生源清除等。 

    (二)消毒作業:蚊子、蒼蠅、跳蚤、老鼠、蟑螂等。 

四、作業內容: 

    (一)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二)施作: 

        1.需求單位填具病媒防治申請單(表一)送經總務處環安衛中心評估施作方式。 

        2.廠商施作:應具有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病媒防治專業技術人員及病媒防治業許 

          可執照合格病媒防治廠商，並使用經許可之環境用藥。 

      3.單位自行施作:應於三天前持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申請單(表一)經總務處環安衛 

          中心核章後始可執行施作。 

    (三)施作前： 

        1.廠商、環安衛中心病媒防治施作三天前，總務處環安衛中心應上網公告 

         （表二）。 

        2.單位自行施作需經總務處環安衛中心核章，區域管理單位應轉知所轄嚴禁進入防 

          治區域並張貼病媒防治公告（表三）。 

        3.病媒防治公告必須張貼 2 張以上，於施作三天前，張貼於施作範圍出入口及佈 

          告欄。 

    (四)施作時： 

        1.病媒防治施作時，加設警示封鎖線，防治區域內如有人員滯留，應予以告知勸

離。 

        2.廠商使用之環境用藥標示應保持完整，並由具病媒防治專業技術人員證照之領班 

          負責督導。               

    (五)病媒防治施作完畢：病媒防治施作完畢，待用藥危害消除後，病媒防治廠商方可拆 

        除「康寧大學病媒防治公告」，並由防治區域管理單位於「康寧大學病媒防治完工 

        簽收單」（表四）之簽收欄簽章。 

  



 
  

 
附件一 病媒防治申請作業流程 

  

權責 作 業 流 程 產 出 表 單 

 
 

各單位 
 
 

 
 

 
環安衛中心 

 
 
 
 
 
 
 
 
 

環安衛中心 
 
 
 
 

 
事務組 

 
 
 

 
病媒防治廠商 

 
 

 
病媒防治廠商 
防治區域管理 

單位 
 
 
 
 
 

病媒防治廠商 
防治區域管理 

單位 
會計室 
事務組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
申請單（表一） 
 
 
 
 
 
 
 
 
 
 
 
 
 
 
 
 
 
 
 
 
 
 
 
 
 
 
 
 
 
 
廠商施作病媒防治及
消毒作業公告（表
二） 
 
單位施作病媒防治及
消毒作業公告（表
三）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
完工簽收單（表四） 
 
 
 
 

病媒防治 
申請 

 

簽陳 

 

辦理招商 

施作計畫書送 

環安中心 

現場施作、改善 

完工 

驗收合格 

結案 

Y 

N 

N 

Y 

評估施作單位 

單位自行 
施作 

病媒防治
廠商施作 

環安衛中
心審核 



 
  

表一          康寧大學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申請單位 
承辦人 組長 單位主管 1.請於消毒三 

  日前將本單
  送至總務處
  環安衛中心
  核備。   
 
2.消毒完畢後 
  １小時開啟
 窗戶通風，
 待用藥危害
 消除後，始
 得進入並將
 桌椅擦拭乾
 淨。 
 
 

   

 
消毒地點 

□行政大樓         樓    教室編號：     

□第一教學大樓     樓    教室編號：     

□第二教學大樓     樓    教室編號：     

□慈暉樓           樓    教室編號：     

□野聲館           樓    教室編號：     

□其他 

消毒日期 年     月     日 

總務處環 
安衛中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甲聯：總務處環安衛中心收執 
 
 

康寧大學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申請單位 
承辦人 組長 單位主管 1.請於消毒三 

  日前將本單
  送至總務處
  環安衛中心
  核備。   
 
2.消毒完畢後 
  １小時開啟
 窗戶通風，
 待用藥危害
 消除後，始
 得進入並將
 桌椅擦拭乾
 淨。 
 
 

   

 
消毒地點 

□行政大樓       樓    教室編號：     

□第一教學大樓   樓    教室編號：     

□第二教學大樓   樓    教室編號：     

□慈暉樓         樓    教室編號：     

□野聲館         樓    教室編號：     

□其他 

消毒日期              年     月     日 

總務處環 
安衛中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乙聯：申請單位收執 



 
  

表二 

廠商施作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公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            病媒防       

單位            治廠商      

戳章            戳 章      

廠 商 名 稱 
 

施 作 單 位 
 電話 

 

防治病媒類型 
 

施 作 日 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施 作 地 點 
 

施 作 範 圍                                    全區約      坪 

藥 劑 品 名 主要成份 濃度 稀釋倍數 劑型 許可證號 

      

施作方式 
 

注意事項： 

 註:必須註明預防中毒、解毒方法、中毒緊急處理方式及施作注意事項等 

現場專業技術 
 

證 
 

聯 絡 
 

人 員 姓 名 號 電 話 

施 藥 人 姓 
名 

 

廠 商 名 稱 
 證照字號 

 

單位 

 

緊 急 聯 絡 人 緊 急 聯 絡 電 話 

廠商 

 

  

施 作 單 位 

  

  



 
  

 
 
表三 

單位施作 病媒防治及消毒作業公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            環安衛 
單位             中心       

戳章                                戳章          

施 作 單 位 
 電話 

 

防治病媒類型 
 

施 作 日 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施 作 地 點 
 

施 作 範 圍                                   全區約       坪 

藥 劑 品 名 主要成份 濃度 稀釋倍數 劑型 許可證號 

      

施作方式 
 

注意事項： 

註:必須註明預防中毒、解毒方法、中毒緊急處理方式及施作注意事項等 



 
  

                  

                    
表四  

康寧大學病媒防治完工簽收單 

完工日期 單位、科系 簽收             備              註 

    

    

    

    

    

    

    

    

    

    

    

    

    

    

    

    

    



 
  

         

 
 
  附件 2-1對照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4 條 處理辦法（見附

件：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圖） 

一、 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

害：學生在校內發生一般

病患/輕微事故傷害時，

由發現之學生陪同至健

康中心處理或休息，並立

即通知導師，由健康中心

老師或導師瞭解情況後，

由導師通知家長。 

二、 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

害：學生在校內發生嚴重

疾病/重大事故傷害時，

由在場之學生緊急通知

師長前往處理，或通知

119 送醫診治，另通知家

長到校或到醫院處理，並

通知學務長。 

1. 通知人員順序：（1）健康

中心護理人員 （2）導師

（3）該班輔導教官（4）

該科系師長（5）學務處長

（6）護理相關科系師長

（7）學務處人員 。 

2. 救護車後送人員順序：

（1）導師（2）該科系師

長（3）護理相關科系師長

（4）學務處人員 (5)校

內任一教職員工。 

第 4 條處理辦法（見附件：

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一、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

害：學生在校內發生一

般病患/輕微事故傷害

時，由發現之學生陪同

至健康中心處理或休

息，並立即通知導師，

由健康中心老師或導師

瞭解情況後，視情況通

知家長。 

二、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

害：學生在校內發生嚴

重疾病/重大事故傷害

時，由在場之學生緊急

通知師長前往處理，或

通知 119 送醫診治，另

通知家長到校或到醫院

處理，並通知學務長。 

1. 通知人員順序：（1）健

康中心護理人員 （2）導

師（3）該班輔導教官（4）

該科系師長（5）學務處

長（6）護理相關科系師

長（7）學務處人員 。 

2. 送醫護送人員順序：（1）

導師（2）該班輔導教官

（3）該科系師長（4）健

康中心護理人員（5）護

理相關科系師長(6) 學

務處人員(7)校內任一教

職員工。 

一、 係因該學生之導師較

了解學生之身心狀況

與家庭背景，故改由

導師通知家長。 

 

 

 

 

 

 

二、 係因該班輔導教官與

健康中心護理人員皆

須於現場指揮與評估

急救，故無法陪同救

護車後送處理。 

 

  



 
  

附件 2-2草案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民國 104 年 9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6 年 3月 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8 年 OO月 OO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1 條 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訂定之。 

第 2 條 目的：結合校內相關單位，共同迅速處理突發事件，以保障教職員工生之生命安

全。 

第 3 條 緊急傷病送醫標準 

一、外傷需縫合。 

二、疑腦震盪。 

三、發燒攝氏 39度以上者。 

四、休克、昏迷。 

五、骨折、嚴重外傷、燒傷、食物中毒、嘔吐等。 

六、大量出血。 

七、心肺功能異常。 

八、腹部急症。 

九、不明原因的疼痛。 

十、其他經本校護理人員認為有必要者。 

第 4 條 處理辦法（見附件：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一、 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害：學生在校內發生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害時，由發現之

學生陪同至健康中心處理或休息，並立即通知導師，由健康中心老師或導師瞭解

情況後，由導師通知家長。 

二、 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害：學生在校內發生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害時，由在場之

學生緊急通知師長前往處理，或通知 119送醫診治，另通知家長到校或到醫院處

理，並通知學務長。 

1. 通知人員順序：（1）健康中心護理人員 （2）導師（3）該班輔導教官（4）

該科系師長（5）學務處長（6）護理相關科系師長（7）學務處人員 。 

2. 救護車後送人員順序：（1）導師（2）該科系師長（3）護理相關科系師長

（4）學務處人員 (5)校內任一教職員工。 

3. 護送人員待家長到達後，將各項事務交代清楚，返校至健康中心填寫【學生緊

急傷病處理紀錄表】並說明處理經過，資料由健康中心保管及進行後續追蹤。 

4. 費用：送醫車費、醫療費由隨護人員先代墊，再由家長支付與隨護人員。 

5. 護送人員外出時間給予公假處理。 

三、 夜間上課學生緊急傷病情形由值日教官通知家長、導師、主任教官及學務長，由

（1）導師或值班教官（2）夜間值勤老師，護送就醫。 

四、 住宿生於夜間如發生急症： 

1. 送醫隨護人員順序：（1）舍監（2）宿舍幹部或學長姐。 

2. 由舍監通知家長及值班教官，隔日將就醫情況通知導師，並填寫紀錄，值班教

官依校安規定通報。 



 
  

第 5 條 通報 

一、 傷病事件屬於校園安全事件時，由衛保組通報校安中心。 

二、 傳染性疾病或食物中毒案件，由衛保組通報校安中心，再通報衛生單位。 

第 6 條 本辦法經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衛保組送醫檢傷分類 
 
第一級（復甦急救）：生命徵象不穩定，立即危及生命，進行初步急救，緊急聯絡 119 請求

醫療支援送醫。 

如：生命徵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改變或停止，嚴重創傷、燙傷、休克、或意識

改變、持續抽蓄等。 
 

第二級（危急）：生命徵象不穩定，可能危及生命，進行初步處理後，聯絡救護車送醫。 

如：不明原因胸(腹)部劇痛、呼吸困難、急性明顯吐血、高處墜落、頭部外傷、心臟血

管疾病、嚴重創傷、220＜收縮壓＜180，藥物化學品中毒。 
 

第三級（緊急）：生命徵象穩定，需急診處理，進行初步處理後，聯絡計程車送至醫院診

治。 

如：嚴重腹瀉或嘔吐、輕度呼吸窘迫、腹痛、抽蓄後意識已恢復者、單純性骨折、傷口

縫合。 
 

第四級（次緊急）：生命徵象穩定，由衛保組護理人員評估及初步處理。 

如：蜂窩性組織炎、輕度燒燙傷(＜5％)、輕度感冒(體溫未達 39 度 C)、皮膚過敏、

慢性反覆眩暈、耳鼻喉、眼、牙、婦科等疾患。 
 

第五級（非緊急）：生命徵象穩定→衛保組護理人員評估處理。 

如：輕度外傷、身體不適。 



 
  

附表：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康寧大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現場狀況評估及緊急救護處理 

判斷患者嚴重程度 

需就醫 

填寫紀錄 

 發生事件時間 

 發生地點 

 事件原因與經過 

 護理經過與處理

措施 

 離開時間 

無生命危險 

檢傷分類第 5級 

檢傷分類第 1、2級 

聯絡計程車或 

其他交通工具 

檢傷分類第 3、4級 

填寫紀錄 

 發生事件時間、地點 

 事件原因與經過 

 傷病嚴重程度 

 護理經過與處理措施 

 陪同人員名單與過程 

 聯絡車輛時間、離開學校時間 

通知 119 救護車 

上班時間-通知衛保組 夜間或例假日-通知值班教官 

校內發生緊急傷病通報 

 瞭解人、事、物、地點、原因 

不需就醫 

症狀未改善 

協助送醫人員：導師、系科師長、護理相關科系師長、學務處人員、校內任一教職員工 

症狀 

已改善 

簡易初步護理 

照護處理 

通知家長 

緊急救護處理，維持生命徵象 

必要時給予 CPR救護措施 
註：重大傷病時需同時通報校安中心、學務

長及校長、導師、系主任、家長 

後續追蹤紀錄 

與輔導 

健康中心照護 

處理與觀察 

通知導師 



 
  

附件 2-2-1修正後通過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民國 104 年 9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6 年 3月 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8 年 6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1 條 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訂定之。 

第 2 條 目的：結合校內相關單位，共同迅速處理突發事件，以保障教職員工生之生命安

全。 

第 3 條 緊急傷病送醫標準 

一、外傷需縫合。 

二、疑腦震盪。 

三、發燒攝氏 39度以上者。 

四、休克、昏迷。 

五、骨折、嚴重外傷、燒傷、食物中毒、嘔吐等。 

六、大量出血。 

七、心肺功能異常。 

八、腹部急症。 

九、不明原因的疼痛。 

十、其他經本校護理人員認為有必要者。 

第 4 條 處理辦法（見附件：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一、 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害：學生在校內發生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害時，由發

現之學生陪同至健康中心處理或休息，並立即通知導師，由健康中心老師或

導師瞭解情況後，由導師通知家長。 

二、 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害：學生在校內發生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害時，由在

場之學生緊急通知師長前往處理，或通知 119送醫診治，另通知家長到校或

到醫院處理，並通知學務長。 

1. 通知人員順序：（1）健康中心護理人員 （2）導師（3）該班輔導教官（4）

該科系師長（5）學務處長（6）護理相關科系師長（7）學務處人員 。 

2. 救護車後送人員順序：（1）導師（2）該科系師長（3）護理相關科系師長

（4）學務處人員 (5)校內任一教職員工。 

3. 護送人員待家長到達後，將各項事務交代清楚，返校至健康中心填寫【學

生緊急傷病處理紀錄表】並說明處理經過，資料由健康中心保管及進行後

續追蹤。 

4. 費用：送醫車費、醫療費由隨護人員先代墊，再由家長支付與隨護人員。 

5. 護送人員外出時間給予公假處理。 

三、 夜間上課學生緊急傷病情形由值日教官通知家長、導師、主任教官及學務

長，由（1）導師或值班教官（2）夜間值勤老師，護送就醫。 

四、 住宿生於夜間如發生急症： 

1. 送醫隨護人員順序：（1）舍監（2）宿舍幹部或學長姐。 

2. 由舍監通知家長及值班教官，隔日將就醫情況通知導師，並填寫紀錄，



 
  

值班教官依校安規定通報。 

第 5 條 通報 

一、 傷病事件屬於校園安全事件時，由衛保組通報校安中心。 

二、 傳染性疾病或食物中毒案件，由衛保組通報校安中心，再通報衛生單位。 

第 6 條 本辦法經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衛保組送醫檢傷分類 
 
第一級（復甦急救）：生命徵象不穩定，立即危及生命，進行初步急救，緊急聯絡 119 請求

醫療支援送醫。 

如：生命徵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改變或停止，嚴重創傷、燙傷、休克、或意識

改變、持續抽蓄等。 
 

第二級（危急）：生命徵象不穩定，可能危及生命，進行初步處理後，聯絡救護車送醫。 

如：不明原因胸(腹)部劇痛、呼吸困難、急性明顯吐血、高處墜落、頭部外傷、心臟血

管疾病、嚴重創傷、220＜收縮壓＜180，藥物化學品中毒。 
 

第三級（緊急）：生命徵象穩定，需急診處理，進行初步處理後，聯絡計程車送至醫院診

治。 

如：嚴重腹瀉或嘔吐、輕度呼吸窘迫、腹痛、抽蓄後意識已恢復者、單純性骨折、傷口

縫合。 
 

第四級（次緊急）：生命徵象穩定，由衛保組護理人員評估及初步處理。 

如：蜂窩性組織炎、輕度燒燙傷(＜5％)、輕度感冒(體溫未達 39 度 C)、皮膚過敏、

慢性反覆眩暈、耳鼻喉、眼、牙、婦科等疾患。 
 

第五級（非緊急）：生命徵象穩定→衛保組護理人員評估處理。 

如：輕度外傷、身體不適。 



 
  

附表：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康寧大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現場狀況評估及緊急救護處理 

判斷患者嚴重程度 

需就醫 

填寫紀錄 

 發生事件時間 

 發生地點 

 事件原因與經過 

 護理經過與處理

措施 

 離開時間 

無生命危險 

檢傷分類第 5級 

檢傷分類第 1、2級 

聯絡計程車或 

其他交通工具 

檢傷分類第 3、4級 

填寫紀錄 

 發生事件時間、地點 

 事件原因與經過 

 傷病嚴重程度 

 護理經過與處理措施 

 陪同人員名單與過程 

 聯絡車輛時間、離開學校時間 

通知 119 救護車 

上班時間-通知衛保組 夜間或例假日-通知值班教官 

校內發生緊急傷病通報 

 瞭解人、事、物、地點、原因 

不需就醫 

症狀未改善 

協助送醫人員：導師、系科師長、護理相關科系師長、學務處人員、校內任一教職員工 

症狀 

已改善 

簡易初步護理 

照護處理 

通知家長 

緊急救護處理，維持生命徵象 

必要時給予 CPR救護措施 
註：重大傷病時需同時通報校安中心、學務

長及校長、導師、系主任、家長 

後續追蹤紀錄 

與輔導 

健康中心照護 

處理與觀察 

通知導師 



 
  

附件 2-3修訂前全文 
康寧學校財產團法人康寧大學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民國 104 年 9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6 年 3月 06 日學務處務務會議修定 
 

第 1條  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訂定之。 

第 2條  目的：結合校內相關單位，共同迅速處理突發事件，以保障教職員工生之生命安

全。 

第 3條 緊急傷病送醫標準 

一、外傷需縫合。 

二、疑腦震盪。 

三、發燒攝氏 39度以上者。 

四、休克、昏迷。 

五、骨折、嚴重外傷、燒傷、食物中毒、嘔吐等。 

六、大量出血。 

七、心肺功能異常。 

八、腹部急症。 

九、不明原因的疼痛。 

十、其他經本校護理人員認為有必要者。  

第 4條  處理辦法（見附件：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一、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害：學生在校內發生一般病患/輕微事故傷害時，由發

現之學生陪同至健康中心處理或休息，並立即通知導師，由健康中心老師或

導師瞭解情況後，視情況通知家長。 

二、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害：學生在校內發生嚴重疾病/重大事故傷害時，由在

場之學生緊急通知師長前往處理，或通知 119送醫診治，另通知家長到校或

到醫院處理，並通知學務長。 

1. 通知人員順序：（1）健康中心護理人員 （2）導師（3）該班輔導教

官（4）該科系師長（5）學務處長（6）護理相關科系師長（7）學務

處人員 。 

2. 送醫護送人員順序：（1）導師（2）該班輔導教官（3）該科系師長

（4）健康中心護理人員（5）護理相關科系師長(6) 學務處人員(7)校

內任一教職員工。 

3. 護送人員待家長到達後，將各項事務交代清楚，返校至健康中心填寫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紀錄表】並說明處理經過，資料由健康中心保管

及進行後續追蹤。 

4. 費用：送醫車費、醫療費由隨護人員先代墊，再由家長支付與隨護人

員。 

5. 護送人員外出時間給予公假處理。 

三、夜間上課學生緊急傷病情形由值日教官通知家長、導師、主任教官及學務

長，由（1）導師或值班教官（2）夜間值勤老師，護送就醫。 



 
  

四、住宿生於夜間如發生急症： 

1.送醫隨護人員順序：（1）舍監（2）宿舍幹部或學長姐。 

2.由舍監通知家長及值班教官，隔日將就醫情況通知導師，並填寫紀錄，值

班教官依校安規定通報。 

第5條  通報 

一、傷病事件屬於校園安全事件時，由衛保組通報校安中心。 

二、傳染性疾病或食物中毒案件，由衛保組通報校安中心，再通報衛生單位。 

第6條  本辦法經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衛保組送醫檢傷分類 
 
第一級（復甦急救）：生命徵象不穩定，立即危及生命，進行初步急救，緊急聯絡 119 請求

醫療支援送醫。 

如：生命徵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改變或停止，嚴重創傷、燙傷、休克、或意識

改變、持續抽蓄等。 
 

第二級（危急）：生命徵象不穩定，可能危及生命，進行初步處理後，聯絡救護車送醫。 

如：不明原因胸(腹)部劇痛、呼吸困難、急性明顯吐血、高處墜落、頭部外傷、心臟血

管疾病、嚴重創傷、220＜收縮壓＜180，藥物化學品中毒。 
 

第三級（緊急）：生命徵象穩定，需急診處理，進行初步處理後，聯絡計程車送至醫院診

治。 

如：嚴重腹瀉或嘔吐、輕度呼吸窘迫、腹痛、抽蓄後意識已恢復者、單純性骨折、傷口

縫合。 
 

第四級（次緊急）：生命徵象穩定，由護理人員評估及初步處理。 

如：蜂窩性組織炎、輕度燒燙傷(＜5％)、輕度感冒(體溫未達 39 度 C)、皮膚過敏、

慢性反覆眩暈、耳鼻喉、眼、牙、婦科等疾患。 
 

第五級（非緊急）：生命徵象穩定→衛保組護理人員評估處理。 

如：輕度外傷、身體不適。 



 
  

附表：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康寧大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校內發生緊急傷病通報 

 瞭解人、事、物、地點、原因 

上班時間-通知衛保組 夜間或例假日-通知值班教官 

現場狀況評估及緊急救護處理 

判斷患者嚴重程度 

需就醫 

不需就醫 

無生命危險 

填寫紀錄 

 發生事件時間 

 發生地點 

 事件原因與經

過 

 護理經過與處

理措施 

 離開時間 

檢傷分類第 1、2級 檢傷分類第 3、4級 

通知 119 救護車 聯絡計程車或 

其他交通工具 

簡易初步護理 

照護處理 

緊急救護處理，維持生命徵象 

必要時給予 CPR救護措施 
註：重大傷病時需同時通報校安中心、學務

長及校長、導師、系主任、家長 

填寫紀錄紀錄 

 發生事件時間、地點 

 事件原因與經過 

 傷病嚴重程度 

 護理經過與處理措施 

 陪同人員名單與過程 

 聯絡車輛時間、離開學校時間 

協助送醫人員：導師、輔導教官、系師長、健康中心人員、護理相關科系詩長、學務處人員、校

內任一教職員工 

後續追蹤紀錄 

與輔導 

健康中心照護 

處理與觀察 

症狀未改善 

症狀 

已改善 



 
  

附件 3-1對照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附件 3-1-1對照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至少

七人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七人 修訂本校專案計畫管考委

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九

人，主任委員為校長，副

主任委員為副校長，當然

委員為校區主任、主任秘

書、會計主任及研究發展

處處長，執行秘書由研究

發展處處長兼任之，其餘

委員由內部控制稽核委員

會委員遴選二人，各專案

計畫主持人應列席參加。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七人 修訂本校專案計畫管考委

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 



 
  

附件 3-2草案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  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  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8 年 OO 月 OO 日  行政會議修訂 

 
一、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追蹤專案起始、規劃、執行、監控及結案

等五工作階段管理及執行成效，以確保計畫執行之品質，特設「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設委員至少七人，主任委員為校長，副主任委員為副校長，當然委員為、主

任秘書、會計主任及研究發展處處長，執行秘書由研究發展處處長兼任之，其餘委員

由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委員遴選二人，各專案計畫主持人應列席參加。 

三、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各項重要計畫執行進度之查核。 

(二) 各項重要計畫經費使用情形之查核。 

(三) 各項重要計畫執行成果之查核。 

四、 本委員會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 每二個月將執行進度、經費使用率與成效及查核之結果等於行政會議報告，並向行

政會議提出研議改善措施。 

(二) 每年辦理校內專案計畫自我評核，必要時得邀請校外評核委員一至二人，由校長聘

請之。  

五、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採曆年制為原則，一年一聘，並得續聘之。 

六、 本委員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各決議事項需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方為通過。 

七、 專案計畫審查結果陳核校長，並做為年度績效考核之依據。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2-1草案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  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  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  行政會議修訂 

 
一、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追蹤專案起始、規劃、執行、監控及結案

等五工作階段管理及執行成效，以確保計畫執行之品質，特設「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

大學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九人，主任委員為校長，副主任委員為副校長，當然委員為校區主任、

主任秘書、會計主任及研究發展處處長，執行秘書由研究發展處處長兼任之，其餘委

員由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委員遴選二人，各專案計畫主持人應列席參加。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各項重要計畫執行進度之查核。 

(二) 各項重要計畫經費使用情形之查核。 

(三) 各項重要計畫執行成果之查核。 

四、本委員會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 每二個月將執行進度、經費使用率與成效及查核之結果等於行政會議報告，並向行

政會議提出研議改善措施。 

(二) 每年辦理校內專案計畫自我評核，必要時得邀請校外評核委員一至二人，由校長聘

請之。  

五、本委員會委員任期採曆年制為原則，一年一聘，並得續聘之。 

六、本委員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各決議事項需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方為通過。 

七、專案計畫審查結果陳核校長，並做為年度績效考核之依據。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3修訂前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  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  校務會議訂定 
一、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追蹤、專案起始、規劃、執行、監控及結

案等五工作階段管理及執行成效，以確保計畫執行之品質，特設「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專案計畫管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設委員七人，主任委員為校長，副主任委員為副校長，當然委員為主任秘

書、會計主任及研究發展處處長，執行秘書由研究發展處處長兼任之，其餘委員由內

部控制稽核委員會委員遴選二人，各專案計畫主持人應列席參加。 

三、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各項重要計畫執行進度之查核。 

(二) 各項重要計畫經費使用情形之查核。 

(三) 各項重要計畫執行成果之查核。 

四、 本委員會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 每二個月將執行進度、經費使用率與成效及查核之結果等於行政會議報告，並向行

政會議提出研議改善措施。 

(二) 每年辦理校內專案計畫自我評核，必要時得邀請校外評核委員一至二人，由校長聘

請之。  

五、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採曆年制為原則，一年一聘，並得續聘之。 

六、 本委員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各決議事項需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方為通過。 

七、 專案計畫審查結果陳核校長，並做為年度績效考核之依據。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三、 通行證(感應卡)領用

規定： 

(一) 申請通行證(感應

卡)應依規定填寫通行證(感

應卡)申請表，並檢附相關

文件辦理。  

(二) 申請者須至總務處

辦理登記及繳費後核發通行

證(感應卡)。  

(三) 通行證(感應卡)依

申辦期限每學期或每學年換

發乙次。  

(四) 車輛通行證(感應

卡)遺失者不再補發，如需

補發者，應檢送有關證明文

件或切結書，補發時並酌收

工本費參佰元整。  

(五) 汽、機通行證(感

應卡)，不得私自複製偽

造，違者依涉偽造文書罪嫌

送辦。  

(六) 進入校區之汽車通

行證應貼於前擋風玻璃右上

角。  

(七) 凡進入校區之車

輛，警衛應確實查核，除洽

公、會議或專案申請外，未

領有本校汽、機車通行證

(感應卡)者，應繳交臨時停

車費，方可放行。  

(八) 通行證(感應卡)之

製發，僅表示允許該車輛進

入校園停放，不保證提供所

有車輛有停車位，亦不負車

輛保管、損壞賠償責任。  

(九) 車輛行駛校園，應

減速慢行並注意行人安全。

（校區內速限20km）  

(十) 通行證逾期使用一

經查覺立即回收報銷，並追

補停車費用。  

(十一) 通行證(感應卡)

三、 通行證(感應卡)領用

規定： 

(一) 申請通行證(感應

卡)應依規定填寫通行證(感

應卡)申請表，並檢附相關

文件辦理。  

(二) 申請者須至總務處

辦理登記及繳費後核發通行

證(感應卡)。  

(三) 通行證(感應卡)依

申辦期限每學期或每學年換

發乙次。  

(四) 車輛通行證(感應

卡)遺失者不再補發，如需

補發者，應檢送有關證明文

件或切結書，補發時並酌收

工本費參佰元整。  

(五) 汽、機通行證(感

應卡)，不得私自複製偽

造，違者依涉偽造文書罪嫌

送辦。  

(六) 進入校區之汽車通

行證應貼於前擋風玻璃右上

角。  

(七) 凡進入校區之車

輛，警衛應確實查核，除洽

公、會議或專案申請外，未

領有本校汽、機車通行證

(感應卡)者，應繳交臨時停

車費，方可放行。  

(八) 通行證(感應卡)之

製發，僅表示允許該車輛進

入校園停放，不保證提供所

有車輛有停車位，亦不負車

輛保管、損壞賠償責任。  

(九) 車輛行駛校園，應

減速慢行並注意行人安全。

（校區內速限20km）  

(十) 通行證逾期使用一

經查覺立即回收報銷，並追

補停車費用。  

(十一) 通行證(感應卡)

增訂夜間停車規定、通行證

不保證停車位及不負保管責

任。 



 
  

 
  

不得轉借他人，

一經查覺立即回

收報銷，一年內

不得再申請。 

(十二) 本校停車場提供

教職員工停車，

以不過夜為原

則，如有特殊需

求須停放過夜

者，需向總務處

申請核准後，另

外按學期加收夜

間停車費12,000

元。 

(十三) 通行證僅表示允

許該車輛進入校

區停放，不保證

所有車輛有停車

位，亦不負保管

責任，貴重物品

請勿放置車內。 

不得轉借他人，一經查覺立

即回收報銷，一年內不得再

申請。 

五、 違規車輛處置： 

(一) 凡未經許可進入

校區之車輛，將逕行鎖

車，車主須先至總務處繳

交罰款及停車費，再持繳

費單據至警衛室請警衛開

鎖。 

五、 違規車輛處置： 

(一) 凡未經許可進入校

區之車輛，報警拖吊。 

修訂違規車輛處置：(一)

凡未經許可進入校區之車

輛，將逕行鎖車，車主須先

至總務處繳交 500元罰

款，再持繳費單據至警衛

室請警衛開鎖)。。 



 
  

附件二 修正後之要點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車輛通行與停放管理要點(草案) 
民國104年9 月14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104年9 月22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108年OO 月OO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 本校為維護校區環境秩序安全、維護行人交通安全，特訂定本校車輛通行管理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車輛通行管理規定：  

(一)凡汽、機車進入校園應依規定不得隨意停放，以維護停車秩序。  

(二)停車位有標示者，他車請勿停放，以維護專用車輛停車權益。  

(三)本校舉辦大型集會或遇有特殊情況時，得不予開放車輛停放。  

(四)各單位邀請校外人士演講、開會等，車輛如需進入應事先簽陳核准後，知會總務處事

務組辦理臨時通行證。唯停車問題請遵守本校車輛停放管理規定自行解決。  

(五)註冊及學期結束期間，為方便住宿生載運行李，承辦人可視情況需要通知總務處開放

學生及家長車輛進入載運行李。  

(六)來校會客、洽公者，須經警衛室辦理臨時通行證，停車以二小時為原則，並於離開時

繳回臨時通行證。非因情況特殊而逾時者，一個月內拒絕換證。  

三、 通行證(感應卡)領用規定：  

(一) 申請通行證(感應卡)應依規定填寫通行證(感應卡)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辦理。  

(二) 申請者須至總務處辦理登記及繳費後核發通行證(感應卡)。  

(三) 通行證(感應卡)依申辦期限每學期或每學年換發乙次。  

(四) 車輛通行證(感應卡)遺失者不再補發，如需補發者，應檢送有關證明文件或切結

書，補發時並酌收工本費參佰元整。  

(五) 汽、機通行證(感應卡)，不得私自複製偽造，違者依涉偽造文書罪嫌送辦。  

(六) 進入校區之汽車通行證應貼於前擋風玻璃右上角。  

(七) 凡進入校區之車輛，警衛應確實查核，除洽公、會議或專案申請外，未領有本校

汽、機車通行證(感應卡)者，應繳交臨時停車費，方可放行。  

(八) 通行證(感應卡)之製發，僅表示允許該車輛進入校園停放，不保證提供所有車輛有

停車位，亦不負車輛保管、損壞賠償責任。  

(九) 車輛行駛校園，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行人安全。（校區內速限20km）  

(十) 通行證逾期使用一經查覺立即回收報銷，並追補停車費用。  

(十一) 通行證(感應卡)不得轉借他人，一經查覺立即回收報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十二) 本校停車場提供教職員工停車，以不過夜為原則，如有特殊需求須停放過夜者，

需向總務處申請核准後，另外按學期加收夜間停車費12,000元。 

(十三) 通行證僅表示允許該車輛進入校區停放，不保證所有車輛有停車位，亦不負保管

責任，貴重物品請勿放置車內。 

四、 通行證(感應卡)收(退)費標準每學年初由總務處事務組擬定送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公佈施行。  

五、 違規車輛處置：  

(一) 凡未經許可進入校區之車輛，將逕行鎖車，車主須先至總務處繳交罰款及停車費，再

持繳費單據至警衛室請警衛開鎖。  



 
  

(二) 未遵守本要點規定，均屬違規，違規車輛將貼違規單、拍照存證、登記車號，得依情

況上鎖。每次違規汽車罰款新台幣貮佰元，機車罰款新台幣壹佰元，自行車罰款新台

幣伍拾元；以上罰款學生得以工讀時數抵之。  

私自處置鎖具者，除依時價賠償外，並依校規處理；若查無車主者，報警處理。查扣

期間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違反停車規定達三次者，即收回該車通行證(感應卡)，並停止其進入校區停放，一年

內不得再行申請。 

(三) 針對違規情事有異議者應於收到違規單後7日內提出，未提出者視同無異議。違規罰款

應於開單後30日繳清(含7天申訴期)。未繳清者，將註銷及不受理辦車輛通行證。 

六、 校內車輛如久未移動或外觀有明顯灰塵、鏽蝕或其它原因可判定車輛無使用者，經貼單公

告後達15日仍無人認領者，視同廢棄車輛，總務處得依相關規定處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之一 修正後通過之要點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車輛通行與停放管理要點 
民國104年9 月14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104年9 月22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108年6 月2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 本校為維護校區環境秩序安全、維護行人交通安全，特訂定本校車輛通行管理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車輛通行管理規定：  

(一)凡汽、機車進入校園應依規定不得隨意停放，以維護停車秩序。  

(二)停車位有標示者，他車請勿停放，以維護專用車輛停車權益。  

(三)本校舉辦大型集會或遇有特殊情況時，得不予開放車輛停放。  

(四)各單位邀請校外人士演講、開會等，車輛如需進入應事先簽陳核准後，知會總務處事

務組辦理臨時通行證。唯停車問題請遵守本校車輛停放管理規定自行解決。  

(五)註冊及學期結束期間，為方便住宿生載運行李，承辦人可視情況需要通知總務處開放

學生及家長車輛進入載運行李。  

(六)來校會客、洽公者，須經警衛室辦理臨時通行證，停車以二小時為原則，並於離開時

繳回臨時通行證。非因情況特殊而逾時者，一個月內拒絕換證。  

三、 通行證(感應卡)領用規定：  

(一) 申請通行證(感應卡)應依規定填寫通行證(感應卡)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辦理。  

(二) 申請者須至總務處辦理登記及繳費後核發通行證(感應卡)。  

(三) 通行證(感應卡)依申辦期限每學期或每學年換發乙次。  

(四) 車輛通行證(感應卡)遺失者不再補發，如需補發者，應檢送有關證明文件或切結

書，補發時並酌收工本費參佰元整。  

(五) 汽、機通行證(感應卡)，不得私自複製偽造，違者依涉偽造文書罪嫌送辦。  

(六) 進入校區之汽車通行證應貼於前擋風玻璃右上角。  

(七) 凡進入校區之車輛，警衛應確實查核，除洽公、會議或專案申請外，未領有本校

汽、機車通行證(感應卡)者，應繳交臨時停車費，方可放行。  

(八) 通行證(感應卡)之製發，僅表示允許該車輛進入校園停放，不保證提供所有車輛有

停車位，亦不負車輛保管、損壞賠償責任。  

(九) 車輛行駛校園，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行人安全。（校區內速限20km）  

(十) 通行證逾期使用一經查覺立即回收報銷，並追補停車費用。  

(十一) 通行證(感應卡)不得轉借他人，一經查覺立即回收報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十二) 本校停車場提供教職員工停車，以不過夜為原則，如有特殊需求須停放過夜者，

需向總務處申請核准後，另外按學期加收夜間停車費12,000元。 

(十三) 通行證僅表示允許該車輛進入校區停放，不保證所有車輛有停車位，亦不負保管

責任，貴重物品請勿放置車內。 

四、 通行證(感應卡)收(退)費標準由總務處事務組擬定送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施行。  

五、 違規車輛處置：  

(一) 凡未經許可進入校區之車輛，將逕行鎖車，車主須先至總務處繳交罰款及停車費，再

持繳費單據至警衛室請警衛開鎖。  



 
  

(二) 未遵守本要點規定，均屬違規，違規車輛將貼違規單、拍照存證、登記車號，得依情

況上鎖。每次違規汽車罰款新台幣貮佰元，機車罰款新台幣壹佰元，自行車罰款新台

幣伍拾元；以上罰款學生得以工讀時數抵之。  

私自處置鎖具者，除依時價賠償外，並依校規處理；若查無車主者，報警處理。查扣

期間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違反停車規定達三次者，即收回該車通行證(感應卡)，並停止其進入校區停放，一年

內不得再行申請。 

(三) 針對違規情事有異議者應於收到違規單後7日內提出，未提出者視同無異議。違規罰款

應於開單後30日繳清(含7天申訴期)。未繳清者，將註銷及不受理辦車輛通行證。 

六、 校內車輛如久未移動或外觀有明顯灰塵、鏽蝕或其它原因可判定車輛無使用者，經貼單公

告後達15日仍無人認領者，視同廢棄車輛，總務處得依相關規定處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